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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考評所屬機關檔案管理作

業要點總說明 

為有效推動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所屬機

關檔案管理考評，爰參照「機關檔案管理評鑑要點」，並考量實務作

業所需，訂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考評所屬機關檔案管理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其重點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目的及依據。（第一點） 

二、考評之範圍。（第二點）  

三、考評小組組成。（第三點） 

四、考評之週期。（第四點） 

五、考評之流程。（第五點） 

六、考評結果之分級標準。（第六點） 

七、受評機關之輔導改善措施、複檢機制及獎懲標準。（第七點至第

八點） 

八、考評之經費來源。（第九點）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之處理依據。（第十點）   

https://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60384000
https://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603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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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考評所屬機關檔案管理作業

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為辦理檔案法施

行細則第二十七條及機關檔案

管理評鑑要點規定，提升所屬

機關檔案管理品質與效能，落

實檔案管理考評機制，訂定本

要點。 

參照「機關檔案管理評鑑要點」（以

下簡稱評鑑要點）第一點規定，明定

本要點訂定目的及依據。 

二、本會對所屬機關檔案管理考評

範圍如下： 

    （一）檔案點收。 

    （二）檔案立案編目。 

    （三）檔案保存與維護。 

    （四）檔案鑑定與清理。 

    （五）檔案檢調與應用。 

    （六）機密檔案管理。 

    （七）文書檔案資訊化。 

    （八）計畫規劃與評估。 

依評鑑要點第四點及第五點第五項

規定之檔案管理評鑑範圍及國家發

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

案局）所定之評鑑表辦理考評。 

三、本會為辦理檔案管理實地考評，

設檔案管理考評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 

    本小組由本會權責長官擔任召

集人，其餘成員得由下列人員

選任之： 

（一） 檔案管理單位主管、承

辦人員及資訊單位人

參照「機關檔案管理考評作業指引」

（以下簡稱考評作業指引）第二點

（五）考評小組成立，訂定考評小組

成員。考量本會檔案管理人力較少，

且考評作業指引第四點（七）文書檔

案資訊化，涉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爰小組成員包含資訊單位人員。 

https://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60384000
https://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603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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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二） 機關學校熟稔檔案法令

及執行作業細節、檔案

管理資訊專業之在職或

退休學者專家。 

四、本會以每三年對所屬機關實施

一次實地考評為原則。但為因

應重大政策或專案任務等需

求，經本會整體評估並簽奉核

可，當年度得不辦理實地考評。 

參照評鑑要點第五點第三項訂定考

評週期，並訂定例外規定，以符實際

需求。 

五、本會之考評流程如下： 

    （一）於考評三個月前通知受

評機關當年度實地考評

日期。 

    （二）受評機關應配合考評需

要，提供基本資訊表；實

地考評當日應安排陪檢

人員並備妥受評所需設

備、文件及檔案。 

    （三）考評人員應於考評過程

即時記錄考評發現；考

評總結前，由受評機關

簽認考評結果。 

    （四）考評結束後，本會應將考

評結果函知受評機關，

並依考評結果，評定成

績等第。 

參照考評作業指引第二點（八）考評

期程通知、第三點（二）考評方式及

第五點（三）結果簽認等內容，訂定

考評流程。 



4 

 

六、考評結果之分級標準如下： 

    （一）優等：考評總分達九十分

以上。 

    （二）甲等：考評總分達八十分

以上，未達九十分。 

    （三）乙等：考評總分未達八十

分。 

參照評鑑要點第十點訂定考評結果

之分級標準。 

七、受評機關應依本會建議持續改

善管理措施。 

    受評機關考評結果列乙等且總

成績未達七十分者，應依本會

通知期限函報改善情形。本會

視其改善情形追蹤輔導，並自

考評結果公布一年後擇期複

檢。 

    受評機關經複檢仍未達七十分

者，所屬檔管人員應接受由本

會指定之培訓課程或相關訓

練，並應於複檢結果公布六個

月內，檢附檔案管理改進說明，

併同完成培訓課程或相關訓練

之佐證資料送本會備查。 

參照評鑑要點第十一點訂定輔導改

善措施及複檢機制。 

八、受評機關應依本會考評及複檢

結果，辦理以下獎懲： 

    （一）考評結果列優等者，受評

機關檔案相關主管及主

要承辦人員，記功一次。 

    （二）考評結果列甲等者，受評

機關檔案相關主管及主

要承辦人員，嘉獎二次。 

參照評鑑要點第十二點訂定考評及

複檢結果之獎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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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評結果列乙等，且考評

總分達七十分以上者，

受評機關檔案相關主管

及主要承辦人員嘉獎一

次。 

    （四）其他督導及有功人員，得

依參與貢獻程度，由受

評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

獎勵，但敘獎額度不得

超過主要承辦人員。 

    （五）受評機關未能依第七點

第三項所定期限完成培

訓課程或相關訓練及辦

理檔案管理改進說明表

報送作業者，除有不可

抗力因素外，相關主管

及主要承辦人員應予懲

處。 

九、推動本會所屬機關檔案管理考

評業務所需經費，由本會相關

預算支應。 

明定考評之經費來源。 

十、本要點未規定者，依機關檔案管

理評鑑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

理。 

明定本要點未盡事宜之處理依據。 


